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性侵害事件處理與防治流程





機構外


學校、職場、


受害家屬、其他





機構內


安置對象求助、


工作人員發現





教保科





性騷擾防治及申訴案件處理小組





協辦政風業務人員





人事機構








輔導科





社會工作科





學員申訴小組





服務對象權益促進會





行政室








上班時間


由個案輔導員與安置對象所屬科科長、社會工作科科長、協辦政風業務人員與護理人員會同檢視





非上班時間


由輪班人員與


行政值日人員


會同檢視





陳報院長





通知安置對象所屬科科長





經初步評估是否為性侵害事件





否





非屬性侵害事件





通報性侵害防治中心或社政主管機關





是





結案





本院危機事件處理小組





協辦政風業務人員


院區安全檢視及維護





社會工作科





1.會同輔導員進行個別諮商並提出會談報告


2.引介相關資源及專家協助


3.會同輔導員擬定處遇計畫





保健中心


1.簡易醫療處理(但以不破壞證據為原則)


2.送醫





安置對象所屬科


1.通知家屬/監護人


2.維護安全


3.心理情緒支持





外部督導機制


1.預防並察覺本院性侵害事件


2.協助緊急訪查、評估及處遇工作





醫療院所





1.驗傷


2.醫療照顧





警察局





1.協助驗傷與搜證


2.詢問與調查





1.追蹤輔導


2.向主管機關提報處理報告書














